鞍钢集团采购廉洁诚信承诺

为维护供需双方企业利益，规范市场行为，共建勤政廉洁队伍，保证诚信经营廉洁合作，经双方认可，签订廉洁诚信承诺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双方均有对本单位员工进行依法经营，廉洁从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。

2.双方要彼此尊重对方的工作程序和管理规定。双方所属员工不得以权谋私，以岗营私，暗箱操作，收受好处私物或钱财，保证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。采购人在投标人取得中标资质后，提出与招标文件不相关其他要求，以及在业务合作中，存在刁难投标人的，投标人有权向采购人上级管理、监督部门说明情况，维护自身权益。

3.投标人不得借节假慰问、婚丧、乔迁、生日、外出旅行和单位活动等各种名义送礼、实物、金钱或提供赞助。

4.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外，对违法违规违约、损害鞍钢利益及恶意污损鞍钢形象的供应商实施处理。对资质造假、弃标及不签合同、合同执行存在拖延和质量问题等不诚信的供应商，以及围标串标、发布不实信息污损鞍钢形象的供应商，视情节予以1-2年不得与鞍钢发生采购业务往来的“灰名单”处理。

5.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外，对严重损害鞍钢集团利益及存在贿赂等违法行为的供应商，予以10年及以上禁止与鞍钢发生采购业务的“黑名单”处理，且其法定代表人、相关部门确认的实际控制人注册、相关部门确认管理的其他企业比照执行。

投标人需同意并遵守该协议后，方可参与鞍钢集团招标、询比、竞价、谈判、直接采购活动及采购业务。

承诺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